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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函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45巷5號4樓

聯 絡 人：顏泓熙

聯絡電話：02-29173282　#324

電子信箱：a600090@wratb.gov.tw

傳 真： 02-29183498

受文者：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25日

發文字號：水臺管字第108020259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51次簽到單.odt、第51次會議紀錄.pdf(1080202598_1_251658104190001.odt

、1080202598_2_251658104190001.pdf)

主旨：檢送108年9月11日「北宜高速公路坪林行控中心專用道開

放供外來旅客（每日最多4,000車次）水源區保護共同管

理協調會報執行監督委員會」第51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8年9月6日水臺管字第10802024140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諒達）。

二、請各單位依會議結論續辦相關事宜；如各單位提報資料未

盡或需澄清者，請於文到後7日內提列書面說明資料至本

局。

正本：林委員正芳、駱委員尚廉、吳委員先琪、游委員勝傑、曾委員四恭、陳委員宗沛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新北市坪林區生態保育協會、交通

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頭城工務段、交通

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坪林交通控制中心、經濟部水利署、臺北市政府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鄭專門委員國華）、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農

業局、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

除大隊、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副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本局局長室、本局副局長室、本局保育課、本局企劃課、本

局建管課、本局水質課、本局管理課、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2019/09/25
17: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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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宜高速公路坪林行控中心專用道開放供外來旅客 

(每日最多 4,000車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共同管理協調會報」 

執行監督委員會第五十一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9月 11日(星期三)上午 09時 30分 

貳、地點：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5樓會議室 

參、主席：曾委員四恭 記錄：顏泓熙  

肆、出席單位、人員： 

駱尚廉委員 

曾四恭委員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梁蔭民理事 

新北市坪林區生態保育協會  蕭寶鳳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李世詮股長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游勝雄課員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曾奕翔工程員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規劃組 楊雅玲正工程司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周勃翰工程員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頭城工務段 江黃偉工程師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坪林行控中心     卓宏奕工程師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周文祥局長、葉坤全課長 

(以下簡稱水源局) 顏泓熙工程員、魏俊生工程員 

康朝舜工程員、劉必雄副工程司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史濟元執行總監、黃信文工程師 

(共管會報總顧問)  游寶鳳工程師、楊修瑀副工程師 

超技儀器有限公司 吳智祥經理、張藝馨工程師 

(高公局自動水質監測設備維護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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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第五十一次執行監督委員會之主席推選： 

決議：經出席委員同意，本次會議主席由曾四恭委員擔任。 

以下會議由曾四恭委員擔任主席主持會議。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共同管理協調會報第五十八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說明【總顧問報告】 

(一)案由：有關會議結論一「有關坪林區及雙溪區之露營區管理權責機

關，依據民國 95 年臺北縣政府與環保署之協調會議結論中，

其列管之主辦機關乃指定當時之臺北縣環保局，觀旅局則為露

營區清查之管理機關；本案環差查核列冊計有 40 處露營區，

新增之露營區經查核取締一律拆除，故近年北勢溪地區有露營

區新增之情事，建請環保局應有相關管制辦法因應處置，以避

免發生違反環差情事。另為釐清各單位權責事宜，請總顧問針

對新增露營區之處置，協助召開研商會議。」，各單位辦理情

形如會議資料。 

梁蔭民委員： 

有關露營區之管理，相關單位態度都是偏向消極取向，惟水源

局之態度為相對積極，故希望水源局主動挑起「水源區」之管

理設立辦法。此點亦可讓全台灣其他保護區及水源區內之露營

區起示範作用。 

總顧問： 

水源局已於 108 年 9 月 5 日邀集交通部、環保署、新北市政府

及新北市坪林區公所等相關單研商露營區管理等相關事宜，會

議結論，概述如下： 

1.露營區權責分工請各相關單位依照環評結論分工辦理。 

2.擬建立各相關單位露營區聯絡窗口及溝通平台，以利後續聯繫 

事宜。 

3.詳細資料及會議結論將於第 52次執行監督委員會中彙整報告。 

主席裁示： 

近期召開之露營區研商會議，研商結論請於下次監督委員會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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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有關會議結論十二「請管理課及水質課確實掌握露營區未納戶

二期之污水處理工程執行進度及流程。」，各單位辦理情形如

會議資料。 

臺北水源局： 

1.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 49條第 1項：「.....，公共污水下水

道系統可容納該新建建築物之污水者，得免予設置污水處理

設施。」，故有 6家露營區有設置化糞池，不願施作污水處理

設施。 

2. 本局於露營區聯合稽查時，如有發現未設置污水處理系統且

有污染水源水質之情事，則將轉交由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做後續處理，本局亦將針對不願施作之業者持續溝通及協調。 

主席裁示： 

露營區有 41 家，但有 5 家無處理設備、6 家有化糞池但不願施

作污水處理系統，理由為何?未來污染物之處理措施為何?請再

補充說明。 

(三)案由：有關會議結論十二「請坪林區公所補充有關 魚崛溪自行車道

旁、石(石曹)自行車道旁及低碳轉運站公廁之污水處理相關資

料，倘為委託清運，則請提供清運量，若為接管處理，則請說

明處理流程。」，各單位辦理情形如會議資料。 

坪林區公所： 

經本所定期檢查，其中 魚崛溪自行車道旁及石(石曹)自行車道

旁之公廁因遊客數較少，故水肥量釐清運量尚有一段距離；低

碳轉運站公廁則相較於上述兩站公廁遊客數較多，惟其水肥量

亦未達清運量。 

主席裁示： 

目前各站公廁雖皆為達到清運量，仍請坪林區公所評估是否會

因化糞池內之水肥放置過久，而產生污染水源之情事。必要時，

亦請坪林區公所辦理相關清運作業，以維護水源區水質安全。 

二、執行監督委員會第五十次會報會議結論辦理情形說明【總顧問報告】 

(一)案由：有關會議結論二「有關 TSI測項，總磷之自動監測值與人工監

測值若有差異，應註明原因，其餘測值項目，仍須加強自動監

測值與人工監測值的平行比對。」，各單位辦理情形如會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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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駱尚廉委員： 

為比對人工採樣與自動水質採樣檢驗之數據差異，請於同樣之

樣品點位與採樣時間進行採樣，並進行修正。 

高公局： 

本計畫依據當初環差結論辦理連續之自動水質監測作業，然為

因應 103 年自動儀器汰換期間，本局為利有效掌握環境水質資

訊，輔以假日每週進行人工採樣，並依據行政院環保署河川、

湖泊及水庫水質採樣通則之第六條第四項河川採樣規定：「確認

採樣測站後以面朝河川下游方向之左、右兩側區分為左、右岸，

按比例將河川斷面區分為左岸、中央及右岸。再依照不同河川

寬度、河水深度等之採樣原則，採集具代表性之水樣。」，辦理

採樣作業，故產生與自動水質監測站之採樣點位及時間上之差

異。然本局已完成辦理自動及人工水質採樣之平行比對報告，

將於本次會議中報告。 

主席裁示： 

SS 及 TP 之人工採樣與自動水質之差異，其原因為採樣點位及

時間不同，分析方法亦不同。有何改善方法?數據之應用，以何

種數據為正確? 

三、總顧問工作報告 

(一)環境監測暨車輛總量管制資料綜整分析【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略。 

(二)各單位定期提報資料總表報告【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略。 

主席裁示： 

目前水源區之志工人員有 20人，尚待招募更多志工，始能規劃

志工及負責分工之功能。 

(三)107-108年坪林自動水質監測工作平行比對測試-成果報告【超技公司報告】 

報告內容：略。 

駱尚廉委員： 

超技公司之平行比對測試報告，提供相當有用之價值，亦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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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問題，可據此作為採樣之改善。惟自動監測值大部分低

於人工採樣分析值，是否應將惡化行動值及惡化預警值據此誤

差狀況予以調整，以發揮自動監測之預警效果。 

梁蔭民委員： 

平行比對測試態度積極、方法正確，十分佩服，惟有幾點建議

提供參考： 

1.數據應保留，以後可做參據。 

2.差異原因以輸送管道影響較大，可考慮管道之維護管理、清理 

或更新(而以日常清理為主)之方法改善。 

3.建議停止假日人工採樣之方式正確。 

臺北水源局： 

1.建請將平行比對相關數據放於會議附件，以供各委員及其他單位

做參考。 

2.簡報中提及之管路造成之誤差，是否可以更新管路之方式改善。 

3.人工及自動水質數據之誤差原因，建議可納入水質月報中，並一

併公告於共同管理會報網站上，使各單位理解差異原因。 

4.有關比對結論之建議停止每周假日人工水質採樣，建議可先評估

降低人工採樣頻率或優先排除人工及自動水質測值誤差較低之

測站。 

主席裁示： 

1.肯定比對結論之建議，本次於自動監測、儲水槽及河道原點等人

工採樣比對，其中數據差異較大之測站，請研析差異值大的原

因，並提出改善措施。 

2.有關比對結論之建議「停止每周假日人工水質採樣」建議先研析

比對值差異原因及改善後，再篩選人工及自動監測誤差值較低之

測站，最後研議提出可以停止或降低人工監測之頻率之測站方

案，於監督委員會討論。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1時 10分（以下空白) 


